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已于 2013年 11月 13日由最高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第 159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4 年 1月 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3 年 11月 21日 

  

    法释〔2013〕2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 
（2013年 11月 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95次会议通过） 

  

为贯彻落实审判公开原则，规范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工作，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

信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等相关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应当遵循依法、及时、规范、真实的原则。 

第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在互联网设立中国裁判文书网，统一公布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 

各级人民法院对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裁判文书质量负责。 

第三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指定专门机构负责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管理工作。该机构履行以下职

责： 

（一）组织、上传裁判文书； 

（二）发现公布的裁判文书存在笔误或者技术处理不当等问题的，协调有关部门及时处理； 

（三）其他相关的指导、监督和考评工作。 

第四条 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应当在互联网公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 

（二）涉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 

（三）以调解方式结案的； 

（四）其他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 

第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案件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中告知当事人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

并通过政务网站、电子触摸屏、诉讼指南等多种方式，向公众告知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相关

规定。 

第六条 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时，应当保留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真实信息，但必须

采取符号替代方式对下列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姓名进行匿名处理： 

（一）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中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二）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 

（三）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予刑事处罚，且不属于累犯或者惯犯的被告人。 

第七条 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时，应当删除下列信息： 

（一）自然人的家庭住址、通讯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 

（二）未成年人的相关信息； 

（三）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银行账号； 

（四）商业秘密； 

（五）其他不宜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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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承办法官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专门人员应当在裁判文书生效后七日内按照本规定第六条、

第七条的要求完成技术处理，并提交本院负责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专门机构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 

第九条 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认为裁判文书具有本规定第四条第四项不宜在互联网公布情形的，应

当提出书面意见及理由，由部门负责人审查后报主管副院长审定。 

第十条 在互联网公布的裁判文书，除依照本规定的要求进行技术处理的以外，应当与送达当事人

的裁判文书一致。 

人民法院对送达当事人的裁判文书进行补正的，应当及时在互联网公布补正裁定。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的裁判文书，除因网络传输故障导致与送达当事人的裁判文书不

一致的以外，不得修改或者更换；确因法定理由或者其他特殊原因需要撤回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以上

负责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专门机构审查决定，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办理撤回及登记备案手续。 

第十二条 中国裁判文书网应当提供操作便捷的检索、查阅系统，方便公众检索、查阅裁判文书。 

第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监督和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工作。 

高级人民法院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和检查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工作。 

第十四条 各高级人民法院在实施本规定的过程中，可以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实施细则。中西部地区

基层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时间进度由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14年 1月 1日起实施。最高人民法院 2010年 11月 8日制定的《关于人民法

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发〔2010〕48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

规范性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出所： 

2013年 11月 29日付け最高人民法院ホームページ 

http://www.court.gov.cn/qwfb/sfjs/201311/t20131129_1898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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